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精神，积极

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号召，无锡市德科立光

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 日披露了《无锡

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并

于 2025年 8月 29日披露了《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

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过去一年，公司围绕提升治

理效能、强化经营管理与积极回报投资者等重点方向扎实推进相关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

2026 年，公司将继续秉持以投资者为本的发展理念，持续深化提质增效，

增强回报能力。现就 2025年度行动方案执行情况与 2026年度行动方案主要内容

说明如下：

一、聚焦主业，提升经营质量

2025 年，公司在全球电信市场结构性调整与算力需求增长的复杂环境中，

积极推进从“以电信为核心”全面转向“电信与数通并重，全球化出击”。202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33,791.45千元，同比增长 10.99%，净利润 71,555.91千

元，同比下降 28.77%。业绩变化主要源于为稳固传统电信业务市场份额而采取

策略性定价，以及持续加大对研发、新产能建设和全球化布局的战略性投入。当

前公司正处于战略转型关键期，通过持续研发投入、全球化产能布局和人才体系

建设，我们在核心技术突破、市场拓展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为穿越周期、迈

向高质量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6年，公司将进一步深化主业战略聚焦，紧密围绕 AI算力集群光互联、

数据中心互联（DCI）及下一代通信网络三大领域，持续优化业务布局与资源配

置。通过深化与重点客户的战略协同，加强定制化解决方案与服务模式创新，全

面提升公司在关键战略市场的渗透率与品牌影响力。



公司将积极优化全球产能布局与供应链管理体系，构建高效协同、安全可靠

的供应网络。同步构建高效、韧性的运营与交付体系，打造敏捷、稳健的交付能

力。在管理机制方面，持续完善主业导向的绩效考核体系，强化经营分析与动态

调整能力，并通过加强专业化人才梯队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二、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公司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在低损耗、大容量、长距离光传输方面拥有多项核

心技术。在人工智能、算力集群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数据传

输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将创新成果高效转化为具有市

场竞争力的高端技术产品，满足了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提升了公司核心竞争力

和行业影响力。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 110,288.91千元，同比增长 6.52%，占营

业收入比重为 11.81%。

2025年，公司着力构建多层次创新人才体系，研发团队规模同比增幅 14.65%，

占员工总数比例提升至 27.92%。累计取得 188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48项、实

用新型专利 135项、外观设计专利 5项。

2026 年，公司将继续坚持技术驱动战略，确保研发投入强度与营收增长目

标相匹配。研发资源将战略性聚焦于 AI 算力集群、数据中心互联（DCI）及下

一代通信网络三大领域，并同步推进在研项目的产品化与产业化进程，确保技术

领先优势高效转化为具备市场竞争力的解决方案，为公司构筑未来发展的技术护

城河。

三、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公司严格遵循《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

定，持续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合规管理。

2025 年，公司积极响应新《公司法》及相关配套制度的要求，有序完成了

取消监事会的工作，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面承接财务审计、内部控制与合规管

理等关键监督职能，推动治理体系优化。在此基础上，公司对《公司章程》《股

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等三十余项核心治理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确保制度体系与现行法律及监管要求

同步更新，进一步夯实了公司规范运作的制度基础。

同时，公司高度重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数”在治理中的作用，

系统加强其履职能力和风险防控意识建设。2025 年组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

监管机构及专业机构举办的专题培训 4次，内容涵盖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市值

管理等方面，并通过建立常态化监管动态传达机制，定期以邮件等形式传递最新

监管政策与案例解读，确保“关键少数”及时理解监管要求，准确把握合规边界，

为公司持续规范运作提供坚实保障。

2026 年，公司将在现有治理结构优化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推进治理体系的

系统化建设。通过进一步健全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运作机制，持续强化审计、战

略、薪酬与考核等委员会的履职效能与监督职能；同时，系统开展内部制度体系

的动态完善，重点围绕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内部控制等关键领域制度进行定期

评估与修订，确保制度体系与监管要求及公司发展阶段相匹配；此外，公司将持

续加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数”的履职能力建设，通过常态化合规培

训、监管政策解读及典型案例研讨等方式，切实提升其风险识别能力与规范运作

水平，为公司的长期稳健发展提供坚实的治理保障。

四、加强投资者沟通，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

公司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工作，始终严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要求，不断完善自身信息披露相关制度，积极履行各项信息披露义

务，持续提升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和透明度。2025 年，公司累计发布公告及附

件共 141份，覆盖了定期报告、三会决议、募集资金使用、利润分配等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未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通过上证 e互动回答投资者提问 47项，回复率 100%，发布 5次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接听投资者热线电话 60余次；举办业绩说明会 3次。此外，公

司积极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科创 3分钟”年报主题短视频活动，采用短

视频方式直观传递公司业绩与创新亮点。

2026 年，公司将持续深化投资者关系管理体系建设，致力于构建系统化、

多层次的市场沟通机制。公司将进一步优化定期业绩说明会的内容与形式，并拓



宽面向中小投资者的多元化参与渠道。通过创新可视化信息传播方式，提升信息

披露的可理解性。同时，公司将持续完善投资者需求分类响应机制，强化信息披

露、业务发展与市场沟通之间的内部协同，并加强团队专业能力建设，系统提升

沟通质量与响应效率。公司旨在通过透明、及时、有效的双向沟通，不断增进市

场对公司的认知与信任，切实增强价值传递能力，为股东创造可持续的长期回报。

五、持续现金分红，重视投资者回报

公司始终重视投资者长期回报，坚持聚焦主业、稳健经营，持续提升核心竞

争力。在综合考虑行业经营环境、公司发展阶段及资金需求的基础上，制定合理

的分红政策，确保投资者获得合理的回报。

2025 年 5 月，公司实施完毕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3.00元（含税），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36,267.84 千元，转增股本 3,626.78 万股。2025 年 10 月，公

司实施完毕 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累计发放现金红利 15,828.53千元。自 2022年上市以来，公司已累

计现金分红 1.58亿元。

2026 年，公司将坚持稳健、可持续的股东回报政策，在科学平衡业务拓展

与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制定与经营业绩相匹配的分红方案，并持续优化分红决策

机制，通过强化董事会与股东会审议监督，确保政策执行的规范性与公信力。同

时，公司将密切关注资本市场动态，在符合监管要求与公司实际情况的前提下，

适时研究运用股份回购、股东增持等市场化工具，维护公司价值与股价稳定，切

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巩固市场对公司长期价值的信心。

六、强化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共担共享机制

2025年 6月，公司顺利完成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期工作，向 322 名核心技术及业务骨干归属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1,124,656

股。此举标志着公司长效激励机制进入实质运行阶段，通过股权纽带将核心人才

利益与公司长期发展深度绑定，进一步强化了管理层及骨干员工与股东之间的利

益共担共享机制。



公司已建立了科学的薪酬管理体系，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由基本薪酬和绩效奖

金两部分构成，基本薪酬参考市场水平，结合岗位职责、能力要求等因素综合确

定；绩效奖金则与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紧密挂钩，实现薪资水平与职责承担、风险

和经营成果的有效联动。

2026 年，公司将持续完善长效激励与约束机制，进一步优化管理层薪酬与

考核体系，建立健全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薪酬管理制度，通过将股东回报、可持

续发展等指标纳入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范畴，并建立定期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

确保激励体系始终与公司发展阶段及战略目标相匹配，推动实现管理层与股东的

长期共赢和可持续发展。

七、其他说明

行动方案中涉及的未来计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

的实质承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3月 30日


